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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0       证券简称：天通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36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概述：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通股份”或“本

公司”）与海宁市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转型基金”）、上

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原上海东方睿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东方证券”）、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海

宁天力”）、海宁东方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宁东方红”）、浙江钱塘

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及自然人郑维雄、刘红、陆彬等全体合伙人共同减少海宁东

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方天力”、“产业基

金”、“合伙企业”）2,410 万元的出资额，所有合伙人同比例减资，减资完成

后，东方天力的总规模由 42,200.1688 万元变更为 39,790.1688 万元，其中本公司

对东方天力的出资额由 16,812.902 万元减少至 15,852.7377 万元。 

●关联人回避事宜：为保证董事会所形成的涉及此次关联交易议案决议的合

规性，按有关规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张桂宝女士及叶

时金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

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除日常关联交易外）：2018 年 11 月 7 日，

公司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出资额的议案》，同意东方天力所有合伙人同比例减资，该次减

资已完成，东方天力的总规模由 50,200 万元变更为 42,200.168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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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1、经公司六届十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及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 2 亿元人民币认购与海宁转型基金、上海东方证券等

合作发起设立的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LP）份额。东方天力预计设立规模为 15.02 亿元人民币，实际规模为 5.02 亿

元，公司占出资总额的 39.84%。2016 年 1 月 15 日，公司公告了产业基金资金全

部到位并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2018 年 11 月 7 日，公司七届十三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

资额的议案》（简称“首轮减资”），同意东方天力所有合伙人同比例减资合计 8,000

万元，其实际减资金额合计 7,999.8312 万元，其中本公司实际减少 3,187.098 万

元；首轮减资后，东方天力的总规模由 50,200 万元变更为 42,200.1688 万元，其

中本公司的出资额由 20,000 万元减少至 16,812.902 万元。 

2、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召开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的议案》（简称“第二轮减资”）。经产业基金全

体合伙人协商，一致同意对产业基金进行第二轮减资，减资金额为 2,410 万元，

所有合伙人同比例减资，减资完成后，产业基金的总规模由 42,200.1688 万元变

更为 39,790.1688 万元，其中本公司对东方天力的出资额由 16,812.902 万元减少

至 15,852.7377 万元。 

3、由于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张桂宝女士的女儿沈璨女士为东方天力的普

通合伙人（GP）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LP）

（占海宁天力出资额的 93%），以及公司董事叶时金先生任东方天力投资决策委

员会委员，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张桂宝女士及叶时金先生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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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张桂宝女士的女儿沈璨女士为东方天力的普通

合伙人（GP）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LP）（占

海宁天力出资额的 93%），以及公司董事叶时金先生任东方天力投资决策委员会

委员，因此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344148631R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海宁市海洲街道金汇大厦 B座 2201室 A—C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天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钟瑾） 

成立日期：2015 年 6月 29日 

合伙期限：2015 年 6月 29日至 2022年 6月 28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企业经营性资产管理；企业营销策划；财务顾问；企

业重组、收购、兼并咨询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除外）。（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吸收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等业务］ 

主要股东：沈璨、钟瑾、上海天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的会计数据：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资产总额 121.59 万元，负

债总额-12.07万元，净资产 133.66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3.20 万元，

净利润 33.6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海宁天力的有限合伙人沈璨为公司董事兼财务负责人张桂宝之女儿，其他与

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2、叶时金先生 

姓名 
性

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职业职务情况 

控制核心企业

及业务情况 

叶时金 男 中国 

浙江省海宁市

海洲街道成园

里 X弄 X号 X室 

本公司董事、浙江海宁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及火星人厨具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无 

叶时金先生为公司董事，其他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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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产业基金基本情况 

产业基金名称：海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MA28A02C3M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海宁市海洲街道金汇大厦 B 座 2201 室 G-H 

执行事务合伙人：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宁东方红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30 日 

合伙期限：2015 年 9 月 30 日至 2021 年 9 月 29 日止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证券、期货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存续期限：自获得营业执照之日起六年。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提前

结束或延长。 

（二）合伙人及责任承担 

普通合伙人：海宁东方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天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海宁市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钱塘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刘红、郑维雄、陆彬，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合

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三）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会计数据 

经嘉兴信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产业基金资产总

额 36,526.47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36,526.47 万元；2018 年度，产

业基金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835.58 万元。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产业基金资产总额 39,811.98 万元，负债总额 0

万元，净资产 39,811.98 万元；2019年 1-6月，产业基金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616.70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 

（四）本次变更前后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类型 

变更前 变更后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海宁东方红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84.0624 0.20 79.2617 0.20 

海宁天力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84.0624 0.20 79.2617 0.20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6,812.9020 39.84 15,852.7377 39.84 

海宁市转型升级产

业基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2,609.3600 29.88 11,889.2549 29.88 

上海东方证券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8,322.2620 19.72 7,846.9878 19.72 

浙江钱塘江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203.1200 9.96 3963.0850 9.96 

刘红 有限合伙人 42.2000 0.10 39.7900 0.10 

郑维雄 有限合伙人 25.3200 0.06 23.8740 0.06 

陆彬 有限合伙人 16.8800 0.04 15.9160 0.04 

合计  42,200.1688 100 39,790.1688 100 

（五）本次变更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减少对产业基金的出资额是根据产业基金合伙协议约定，经产业基金全

体合伙人达成一致意见，同比例减少出资额。 

（六）投资领域 

本合伙企业重点投向高端装备、高端材料、新能源技术、金融、信息安全、

军工、环保、健康等产业领域，不得投向高污染、高能耗、落后产能等国家限制

行业。 

本合伙企业在海宁市行政区域内的投资规模不低于基金规模的 30%。在该投

资限额内，原则上包括在海宁市行政区域内的投资项目，也包括围绕在海宁市内

注册的企业做大做强、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的并购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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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决策机制 

本合伙企业设投资决策委员会，所有重大投资项目均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

查批准，投资决策委员会设 3名委员，由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委派 1 名、上海

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委派 1名、海宁市转型升级产业基金有限公司委派 1

名。以下投资业务，需由投资决策委员会 3名委员一致同意方可投资：（1）单个

投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数）的投资业务，包括：对以上市为目

的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资

于与上述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相关的其它投资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等；对以并购为目的企业（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进

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或投资于与上述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等相关的其它投资

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等；参与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

创业板、新三板等）定向增发；发起设立产业基金；（2）投资于依法公开发行的

国债、央行票据、短期融资券、投资级公司债、货币市场基金及保本型银行理财

产品、证券投资基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等各类

金融产品，或债券逆回购，累计超过本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的30%（不含本数）；

（3）对基金的股权投资项目做出退出决策；（4）各执行事务合伙人在执行合伙

事务中对项目投资出现的争议事项；（5）审议须经投资决策委员会审议的其它事

项。 

（八）管理费及收益分配 

1、管理费 

在本合伙企业存续期内收费分为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管理费按照 500 万元/

年提取，第一年管理费按照本合伙企业成立之日起至当年 12 月 31 日止计算，在

合伙企业成立后 1 个月内一次性收取，其余年度管理费在当年第一季度一次性收

取。业绩报酬按本合伙企业净收益的 20%提取。在本合伙企业亏损时不计提业绩

报酬。 

管理费和业绩报酬由海宁东方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海宁天力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两家执行事务合伙人按各自 50%的比例共享。 

2、收益分配 

（1）在合伙企业经营期满或终止并清算时，本合伙企业进行整体结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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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分配按照本合伙企业净收益的 20%首先分配给执行事务合伙人（“业绩报

酬”），剩余 80%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剩余收益；合伙人另

有协议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2）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可提前进行阶段性结算，并按照

前条确定的业绩报酬提取和净收益分配的顺序和原则提前进行分配；合伙人另有

协议约定的按约定执行。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产业基金设立至今已按照投资领域及目标多次对外投资，所投资企业后续运

行发展基本符合投资预期，已基本完成产业基金设立之初的投资目标。鉴于产业

基金剩余存续期不足 3 年，且所在投资领域投资周期普遍较长，建议不再新增投

资项目并对产业基金进行减资。 

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将收回部分长期投资资金，有利于增加公司可支配资

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本次减资不会对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五、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7 日召开的七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海

宁东方天力创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额的议案》，东方天力进行

了首轮减资，合计减资 7,999.8312 万元。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9 年 8 月 29 日，公司以传真、通讯方式召开了七届十七次董事会会议，

在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桂宝女士、叶时金先生回避表决。经其他非关联

董事审议表决，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

对本次投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以及对本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减少产业基金出资额事项符合产业基金合伙协议约

定，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在审议时，关联董事已按有关规定

回避了表决，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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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同意产业基金出资总额由 42,200.1688 万

元减少至 39,790.1688 万元，其中公司对产业基金的出资额由 16,812.902 万元减

少至 15,852.7377 万元。 

 

七、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七届十七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